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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名称
	文号
	有效期

	1
	《深圳市光明区临时救助办法》
	深光民规〔2022〕1号
	3年，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

	2
	《光明区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
	深光民规〔2023〕1号
	3年，自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



